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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4〕981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业“千万农民工同上

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现将《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业“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的通知》（建办人函〔2014〕249号）转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重要性
农民工作为建筑施工的主力军，为城乡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前，不少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生产经营管理较为粗放，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加强建筑业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培训，能切实增强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尤其是新进场、新上岗的一线作业人员。不少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案例表明，事故受害者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安全教育培训，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缺乏警觉性，不了解安全操作规程而违章冒险作业，因此，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法律赋予的责任。

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建筑农民工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活动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具体实施，主要依托施工现场农民工业余学校开展培训；对尚未创建农民工业余学校的工程项目，在保证培训实效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建筑农民工安全培训，可组织农民工就近到有条件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或由有条件的培训机构送培训到工地，也可借助大型施工企业创建的农民工业余学校为其工地提供培训。

三、加强对安全培训活动开展情况的检查督促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要结合本地区“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制定“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对施工企业和有关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抽查，发现未组织开展培训或培训不符合要求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要给予通报批评。
请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于今年6月底前，将“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开展情况（包括组织推动情况、培训场次、培训人数、培训效果等内容）作为“安全生产月”工作总结的一项内容，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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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5月27日
（联系电话：020-83133522，传真：020-83133587，邮箱：aqglc@126.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省建筑安全协会。
